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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
承辦人：阮秋盛
電話：02-81013620
電子信箱：1262@twse.com.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30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115000752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0075211A0C_ATTCH6.pdf、00075211A0C_ATTCH4.docx、

00075211A0C_ATTCH5.docx)

主旨：檢送本公司修正「初次申請有價證券上市公開說明書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第9條及「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

第6條之公告乙份如附件，請查照。

正本：各證券承銷商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含附件)、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含附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含附件)、全國律師聯
合會(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法源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博仲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含附件)、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本公司上市二部(含附件)、管理部
(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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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初次申請有價證券上市公開說明

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公司之經營部分（補充公開說明

書記載事項準則第十九條之規

定）： 

一至七、(略) 

八、發行公司應增列刊載下列事

項： 

（一）有無因應景氣變動之能

力。 

（二）發行公司及其各子公司

（包括母子公司間交易

事項）之關係人間交易

事項是否合理（公營事

業依審計法規辦理者不

適用）。 

（三）基層員工範圍及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基層員工與

屬基層員工定義之新進

員工月平均經常性薪資

之平均數，前開平均數

任一如有未達該年度每

月基本工資一點三倍

者，尚應分別敘明原因

及具體改善措施(外國

發行公司不適用)。 

第九條 

公司之經營部分（補充公開說明

書記載事項準則第十九條之規

定）： 

一至七、(略) 

八、發行公司應增列刊載下列事

項： 

（一）有無因應景氣變動之能

力。 

（二）發行公司及其各子公司

（包括母子公司間交易

事項）之關係人間交易

事項是否合理（公營事

業依審計法規辦理者不

適用）。 

（三）基層員工範圍及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基層員工月

平均經常性薪資之平均

數，平均數如未達該年

度每月基本工資一點三

倍者，尚應敘明原因及

具體改善措施(外國發

行公司不適用)。 

一、為提升基層員工整體薪

資水準及強化發行公司

薪酬資訊透明度，爰修

訂第九條第八款第三

目，除現行規定外，增

加規範申請公司應揭露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符

合基層員工定義之新進

員工」月平均經常性薪

資之平均數，該平均數

之金額如有未達該年度

每月基本工資一點三倍

之情形時，公司應敘明

原因及具體改善措施。 

二、新進員工係指申請上市

時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由

公司聘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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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 

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審查要點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件之審查，

一律適用本項規定，承辦人員於

受理申請上市案件後，應就申請

文件及其附件，暨申請公司、承

銷商、會計師及律師提供之其他

資料進行審查，並注意下列事

項： 

（一）～（十）(略) 

（十一）檢視申請公司基層員工

範圍是否符合法令及最

近一個會計年度基層員

工與屬基層員工定義之

新進員工月平均經常性

薪資之平均數，前開平

均數任一如有未達該年

度每月基本工資一點三

倍者，應洽請公司說明

原因及具體改善措施。 

第六條 

審查要點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件之審查，

一律適用本項規定，承辦人員於

受理申請上市案件後，應就申請

文件及其附件，暨申請公司、承

銷商、會計師及律師提供之其他

資料進行審查，並注意下列事

項： 

（一）～（十）(略) 

（十一）檢視申請公司基層員工

範圍是否符合法令及最

近一個會計年度基層員

工月平均經常性薪資之

平均數，平均數如未達

該年度每月基本工資一

點三倍者，尚應洽請公

司說明原因及具體改善

措施。 

一、為提升基層員工整體薪

資水準及強化發行公司

薪酬資訊透明度，爰修

訂第六條第十一款，除

現行規定外，增加審查

範圍，規範申請公司應

揭露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符合基層員工定義之

新進員工」月平均經常

性薪資之平均數。該平

均數之金額如有未達該

年度每月基本工資一點

三倍之情形時，應請公

司敘明原因及具體改善

措施。 

二、新進員工係指申請上市

時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由

公司聘僱者。 

 


